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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安县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
现场确认须知

您好！欢迎您参与普安县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

格认定，为确保您能顺利通过认定，请仔细阅读下列现场确

认须知。

1.现场确认时间：

现场确认时间为：2020 年 10 月 12 日—10 月 20 日（工

作日上午 8：30—11：30，下午 14：30—17：30，周末不对

外办理业务）

2.现场确认地点：

普安县教育局政工股：负责本辖区内在职教师和社会人

员的幼儿园、小学、初级中学、高级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

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请材料和网报数据的现

场确认。

3.现场确认需提交的材料

网报数据提交成功后，申请人必须在规定时限内提交以

下材料到指定现场确认地点，确认网报数据是否生效。

①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原件 1 份；

②《个人承诺书》原件 1 份；

③《贵州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》原件 1 份(当次有效)；

④学历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（特别提示：在审核材料过程

中，对于国家认定信息系统无法直接比对验证的学历（中等

职业学校学历除外），申请人须提交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

证报告》（在学信网在线申请），否则视为不合格学历将不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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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。建议申请人提前在学信网验证学历，无法验证的及时

申请认证报告。）

⑤相应层次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原件（由申请

人在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上自行打印，认定系统能验

证通过的可不提交）；

⑥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

⑦本人近期免冠正面 1 寸彩色白底证件照 2 张(上传格

式为 JPG/JPEG 格式，不大于 200K，要求与系统上传照片一

致)。网上申报上传的电子照片大小像数：114x156，大小：

20KB，必须与提供的照片为同底，照片必须清晰可辨；

⑧二代身份证（需在有效期内）原件、复印件，本人户

口本原件、复印件或集体户口证明;目前居住在普安县申请

认定的，应当提交有效的居住证原件及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

无违法犯罪行为证明原件；普安县中等职业学校申请认定的

应届毕业生，提交注册信息完整的学生证原件或学籍证明。

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类别的申请人，除

提供以上资料外，还需提供相当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务的职称证书或中级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的资格证书。

以上材料请装入A4纸质档案袋内（注:纸质档案袋自备，

未装入纸质档案袋的零散材料一律不收），并在档案袋上写

清姓名、单位、申报教师资格类别、学科、申报材料目录、

联系电话。

4.疫情防控要求

各申请人需佩戴口罩在县教育局指定地点扫贵州健康码

及行程码，并进行体温测试，行程码显示为外省返回人员的，

需提供返省后核酸检测结果方可进入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

认。


